
附件1

考号安排

	考号
	姓名
	性别
	考号
	姓名
	性别
	考号
	姓名
	性别

	1号
	何凤鸣
	女
	28号
	杜  贞
	女
	55号
	刘智婵
	女

	2号
	王  斌
	男
	29号
	方良勇
	男
	56号
	马大银
	女

	3号
	廖  思
	女
	30号
	郭绮明
	女
	57号
	卢杏冰
	女

	4号
	刘  芸
	女
	31号
	何  峰
	男
	58号
	麦泸方
	女

	5号
	谭淦文
	男
	32号
	何嘉淇
	女
	59号
	麦敏华
	女

	6号
	曾茂稻
	女
	33号
	何渐英
	女
	60号
	欧文茵
	女

	7号
	关  洁
	女
	34号
	何淑玲
	女
	61号
	潘  璐
	女

	8号
	黄俊杰
	男
	35号
	何晓均
	女
	62号
	潘耀宗
	男

	9号
	岑静仪
	女
	36号
	何泽滨
	男
	63号
	阮珍珍
	女

	10号
	张嘉欣
	女
	37号
	黄爱玲
	女
	64号
	孙梦娣
	女

	11号
	彭微迪
	女
	38号
	黄文璇
	女
	65号
	慎珣颖
	女

	12号
	何裕滢
	女
	39号
	黄晓华
	女
	66号
	谭淑娴
	女

	13号
	陈嘉妍
	女
	40号
	陈雨梅
	女
	67号
	王伟成
	男

	14号
	彭  曼
	女
	41号
	江玉敏
	女
	68号
	王金霞
	女

	15号
	林楚仪
	女
	42号
	黎楚娟
	女
	69号
	韦  栋
	男

	16号
	岑伟波
	男
	43号
	黎珊珊
	女
	70号
	邬秋霞
	女

	17号
	郭振宇
	男
	44号
	黎星桥
	女
	71号
	吴嘉欣
	女

	18号
	陈绮雯
	女
	45号
	李  琪
	女
	72号
	吴建成
	男

	19号
	方晓敏
	女
	46号
	李颖思
	女
	73号
	吴敬荣
	女

	20号
	林洁婷
	女
	47号
	李裕章
	男
	74号
	吴丽丹
	女

	21号
	彭  晓
	女
	48号
	梁  丹
	女
	75号
	吴琼娟
	女

	22号
	白婉菲
	女
	49号
	梁议元
	女
	76号
	吴善滢
	女

	23号
	陈华娣
	女
	50号
	梁兆锋
	男
	77号
	吴婉欣
	女

	24号
	陈绮琪
	女
	51号
	林秀英
	女
	78号
	谢丽诗
	女

	25号
	陈荣泉
	男
	52号
	刘章鹏
	男
	79号
	阳华华
	女

	26号
	陈伟民
	男
	53号
	刘兆勤
	女
	80号
	杨国新
	男

	27号
	邓绮媚
	女
	54号
	罗国权
	男
	81号
	邹燕虹
	女

	82号
	杨锦茹
	女
	103号
	冯晓云
	女
	124号
	杨佳瑜
	女

	83号
	杨  盼
	女
	104号
	汤杰文
	男
	125号
	张嘉琪
	女

	84号
	叶梦苏
	女
	105号
	蔡妙玉
	女
	126号
	张绮雯
	女

	85号
	尹青林
	女
	106号
	罗  垚
	女
	127号
	蔡善琪
	女

	86号
	庾凤湄
	女
	107号
	李黎明
	女
	128号
	梁小兰
	女

	87号
	张景城
	男
	108号
	陈奕娴
	女
	129号
	吴国辉
	男

	88号
	张馨尹
	女
	109号
	陈宏桓
	女
	130号
	容晓彤
	女

	89号
	张雨珠
	女
	110号
	陈凤欣
	女
	131号
	钟锦滔
	男

	90号
	张志华
	男
	111号
	冯淑娴
	女
	132号
	朱秋婷
	女

	91号
	钟海婷
	女
	112号
	蓝树剑
	男
	133号
	陈婉盈
	女

	92号
	关结好
	女
	113号
	李倩彤
	女
	134号
	邓炳灿
	男

	93号
	钟海莹
	女
	114号
	梁焕欣
	女
	135号
	梁啟俊
	男

	94号
	周家成
	男
	115号
	梁耀鹏
	男
	136号
	梁秀婷
	女

	95号
	周瑞琼
	女
	116号
	梁颖妍
	女
	137号
	潘楚琪
	女

	96号
	朱  瑶
	男
	117号
	刘婉雯
	女
	138号
	刘明霞
	女

	97号
	李远平
	女
	118号
	梁婉滢
	女
	139号
	冼韵莹
	女

	98号
	王丽娜
	女
	119号
	马碧华
	女
	140号
	肖寒迪
	女

	99号
	赵俊琪
	女
	120号
	麦炜琪
	女
	141号
	朱曼铭
	女

	100号
	陈  瑶
	女
	121号
	麦晓琳
	女
	142号
	梁艳容
	女

	101号
	苏柳朱
	女
	122号
	吕  雯
	女
	143号
	胡欣怡
	女

	102号
	黄曼斐
	女
	123号
	谢楚妹
	女
	144号
	苏颉颖
	女


（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编号）

附件2
考场纪律

一、考生凭身份证原件在考试当日13时45分前进入考场，按照考生座位分布对号入座，并将身份证放在课桌左上角，接受工作人员查对。迟到30分钟以上的，原则上取消考试资格。

二、考生进入考场，自带考试用笔，不得携带任何参考资料、书籍、笔记、纸张等物品，个人物品必须集中放在指定的位置。所携带的手机须保持关机状态。

三、考生在答卷前，必须将所有要求填写的事项准确无误地填在试卷的指定位置。

四、考生在考试时，未经工作人员允许不得擅自离开考场或座位，不得传、借文具，如确有需要，须经由工作人员传递。
五、考生要严格遵守考场纪律。考试时不准看书，不准吸烟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偷看他人试卷、传递纸条、交换试卷、替考。如有违反则取消考试资格。

附件3

交通指引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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